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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★中小企业声明函

4.1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﹝2020)46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

八师某单位）的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某单位南区培训中心食堂食材采

购项目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

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1、（米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

造商为（虎林市华兴米业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22 人，营业收入为 494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341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2、（面粉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（呼图壁县北疆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28 人，营业

收入为 73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678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）；

3、（清油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（新疆德海汇昌油脂有限责任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15 人，营业收入

为 471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49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4、（肉类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（新疆玉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29 人，营业收入为 825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771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）；

5、（蛋类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（石河子市北泉镇天鸿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6 人，营业

收入为 382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8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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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（奶类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（新疆瑞源乳业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50 人，营业收入为 1569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1256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）；

7、（蔬菜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（石河子市下野地镇绿蔓金实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

人，营业收入为 97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54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；

8、（调料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（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385 人，营业收入为 15568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2653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）；

9、（其他（主要为低值易耗品）），属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招标文件

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（新疆同优塑料制品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35

人，营业收入为 751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611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）；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注：

1、以上提及的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

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2、标的名称指所投货物、产品、服务的名称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新疆食安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4年09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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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声明函中“标的名称”是指采购需求中计划采购的商品，供应商必须

按采购需求中列明的商品名称填写；“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”是指投

标人须知前附表中、小微型企业有关政策中明确的行业，本项目明确所属行

业，供应商必须明确填写行业。

2.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填写错误、不完整或未填写，均视为无效声明，其

投标将被拒绝。

3.后附中小企业各行业划型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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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中小企业各行业划型标准：

(一)农、林、牧、渔业。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营业收

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，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，营业收入50万元

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(二)工业。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

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，

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

微型企业。

(三)建筑业。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

其中，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营业收入300

万元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

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(四)批发业。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

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，且

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

微型企业。

(五)零售业。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

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，且

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

型企业。

(六)交通运输业。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

其中，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20人及

以上，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

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(七)仓储业。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

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，

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

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(八)邮政业。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

中，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20人及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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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

的为微型企业。

(九)住宿业。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

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，

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

微型企业。

(十)餐饮业。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

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，

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

微型企业。

(十一)信息传输业。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

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10

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

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(十二)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。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

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

业人员1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

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(十三)房地产开发经营。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

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

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营业收入100万元以

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(十四)物业管理。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

其中，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100人

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

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
(十五)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。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

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

人员10人及以上，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

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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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)其他未列明行业。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100

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;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

企业。

注：

1、工业包括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；

2、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，水上运输业，航空运输业，管道运输业，多式联运

和运输代理业、装卸搬运，不包括铁路运输业；

3、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，低温仓储，危险品仓储，谷物、棉花等农产品仓储，中药

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；

4、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，互联网和相关服务；

5、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

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，其

他房地产业等，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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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投标人监狱企业声明函

本企业（单位）郑重声明下列事项（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）：

本企业（单位）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（单位）制造的货物（由本单

位承担工程/提供服务）。

（1）本企业（单位） 不是 （请填写：是、不是）监狱企业。后附

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出具的属于监狱

企业的证明文件。

（2）本企业（单位） 不是 （请填写：是、不是）为联合体一方，

提供本企业（单位）制造的货物（由本企业（单位）承担工程、提供服务）。

本企业（单位）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。

本企业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

责任。

投标人（盖章）：新疆食安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4年09月30日

注：如投标人为监狱企业，须提供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）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的，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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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

我单位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

本单位郑重声明，根据《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

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号）的规定，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

位，且本单位参加 / 单位的 /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（由本单位

承担工程/提供服务），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（不包括使用非残疾

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）。

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（盖章）：/

日期：/

注：符合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件且提供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

的，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。

说明：为了发挥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作用，进一步保障残疾人权益，依照《政

府采购法》、《残疾人保障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

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(一)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%(含25%)，并且安置的残疾

人人数不少于10人(含10人)；

(二)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(含一年)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；

(三)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

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；

(四)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，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

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；

(五)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、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(以下简称产品)，或者提供其他残

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(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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